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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函轉法務部「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14條規定執行疑義

說明」1份，請查照並轉知所屬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法務部108年3月22日法廉字第10805002150號函辦理，併

附原函影本1份。

二、為辦理旨揭說明、法定揭露及公開事宜，本會前以108年12
月12日農政字第1070251891號函及108年1月7日農政字第

1080200103號函請本會各機關(單位)配合辦理。有關該部本

次修正揭露表件範本及旨揭「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14
條規定執行疑義說明(附件1)」部分摘述及補充說明如下：

(一)投標或申請補助對象應自行負第14條第2項據實揭露義務，

機關尚不負審查該對象是否為真實揭露之責任。

(二)為「協助」交易或補助對象能履行第14條第2項事前揭露

義務，請機關基於「服務」立場，於交易或補助文件中增

列相關提示文字(如工程會於「投標廠商聲明書範本」增

列第十點聲明事項)，並提供身分關係揭露表供其填寫。

(三)機關依第14條第2項之主動公告義務，以該投標廠商或申

請補助對象已負事前揭露義務為前提。

(四)第14條第2項但書「(前項第3款前段)基於法定身分依法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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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 號：
保存年限：



規定申請之補助者」，係同時免除事前揭露及事後公開義

務；同條第1項但書第4款、第5款及第6款(單次一萬元以

下)之交易或補助案件，亦毋須辦理事前揭露及事後公開

事宜。

(五)其他實務執行疑義及答詢部分，請詳閱案內文件。

三、請各機關(單位)依法務部前開說明事項，參考本會及監察院

歷次函釋作法配合辦理(附件2)，並更新相關事前揭露表(附

件3空白揭露表、附件4填寫範例)及事後公開表件(附件5)。
四、請本會轄管農業財團法人之主管機關(單位)，協助轉知所轄

屬農業財團法人(附件6)。

正本：本會主任委員辦公室、副主任委員辦公室、主任秘書辦公室、本會各單位暨所
屬各機關、各農田水利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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